Descartes, Rene 笛卡兒（1596～1650） 原為法國人，大多數在荷蘭工作，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。他為了重建人類知識的基礎，發展出來的程序和結果，贏得後世的尊重。但好些他建立的原理，在今天卻不再是那麼「清楚確定」。
　　生平
　　笛卡兒生於法國一小鎮（La Haye），在耶穌會學校受教育。1618年到荷蘭從軍，翌年到德國。1619年十一月十日，他經過整天全神貫注的思想研讀，晚上作了一個夢，醒時認為是出於神的啟示，要他本於數學原理，來建立一個大一統的自然科學體系。
　　笛卡兒此時的主要興趣，是數學和物理，不是哲學，更絕不是神學。他第一本最重要的作品，叫做《思想方向的規則》（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，此書寫於1628或1629年，卻要等到1701年才付梓），就是本於數學原理來指出理性求問之道；他對方法論的興趣一生不移。
　　1628年，笛卡兒在法國與甚負盛名的香度（Chandoux）辯論，後者認為科學只是建立在或然率上。笛卡兒指出只有絕對的肯定性，才能成為人類知識的基礎，而他有辦法建立這種絕對肯定的基礎。笛卡兒的聲名在法國學術界立刻響起來。法國貝律樞機主教（Cardinal Berulle）對他尤為欣賞，鼓勵他儘早建立這個體系。貝律是奧古斯丁學派的雄辯家；自此，笛卡兒與奧古斯丁學派結下不解之緣，深深影響他的哲學思想。
　　同年返回荷蘭後，他致力發展「致知」的體系。1634年完成他的科學作品Le Monde，用的正是伽利略採用的哥白尼思想；此時伽利略為教廷定罪，笛卡兒得到消息後，立刻抽回他的作品，不要與教廷相違。這事件充分反映出他一生不願衝激羅馬教廷的態度，卻招來同代哲學家的非議，如萊布尼茲（G. Wilhelm Leibnitz, 1646～1716）和博洫（J. B. Bossuet, 1627～1704）；對他日後的哲學工作，也投下頗大的陰影。首先，凡遇上與教廷立場不合的思想，他就刻意寫得隱誨不明；第二，他用法文寫作（正如此期間的伽利略用意大利文寫作一樣），目的只是給高級知識分子看，免得一般人看了亂發意見。
　　1637年他發表《幾何學，屈光學與氣象學》（Geometry, the Dioptric and the Meteors），書的前言部分即有名的「方法論」（Discours de la methode），以極濃縮的方法，把笛卡兒體系介紹出來。1641年出版的《默想錄》（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），和1644年的《哲學原理》（Principia Philosophiae），就代表了笛卡兒一生在哲學上的最高成就。
　　1649年，瑞典女王姬絲汀拿想讀哲學，在斯德哥爾摩召集了最有名的一班學者教她，笛卡兒在被請之列，他不想去，最後受不了督促還是去了。他不能適應瑞典的天氣，和女王緊迫的要求，就在翌年得了肺炎而逝。
　　主要思想
　　1.懷疑的原則。
　　笛卡兒在宗教書籍中，常被稱作理性主義之父或懷疑論者，此等標籤只在某個意義之下才用的。早在笛卡兒之前，赫伯特（Edward Herbert, 1583～1648）公爵便發表了《關於真理》一書，成為後來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的圭臬；而較他後期的洛克（John Locke, 1632～1704）所用的理性，亦比笛卡兒為極端。至於笛卡兒之「懷疑」，目的是要達致真知，不是為了不信而懷疑。
　　在《方法論》（Discourse of Method）第二部分，他列出懷疑的四個步驟︰
　　a.非清楚明確的，不接納為真實，目的是避免偏見影響判斷。
　　b.把困難的地方仔細分成許多部分，以利後來按步就班地一一解決。
　　c.從最簡單易明的入手，然後逐步而上，以獲致最複雜的知識。在循序漸上之際，永不跳越任何一個程序。
　　d.發表成果時，必須完整無缺，絕不遺漏任何一項。
　　明顯地，這是解決數學難題或實物困難的方法；對抽象的問題，就不是那麼容易應用了。也許同樣明顯地，這些步驟中最重要的概念，都是沒有明確界定的；譬如什麼是「清楚明確」呢？怎樣知道解決一個問題時，要把它分成哪幾個階段？同時又知道沒有遺漏呢？這四個步驟太簡化了，以致萊布尼茲說他這些步驟，只不過等於說︰「拿你需要的，做你想做的，那麼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了。」萊布尼茲這個評語，與笛卡兒的四步驟齊名。
　　2.「我思故我在」。
　　「我思故我在」（cogito, ergo sum）這名言，可能是人認識笛卡兒最普遍的一句話（見Discourse of Method IV）。按他自己的解釋，此話的意思是︰「我發現當我思考萬物是虛假時（指人對萬物的感覺與偏見），明顯地有這些思想的我必是存在的，它的道理至為明顯︰我在思想，因此我存在……是如此實在和真確，連懷疑者最不可想像的臆測，也不能把它推翻。」
　　笛卡兒終於來到一個地方，是他認為不能再懷疑的，那就是他的存在問題，他認為這是最「清楚明確」（indubitability）的。但真是那麼清楚明確嗎？首先，決定存在的「我思」（cogito），就不是清楚明確的，怎樣分辨我是在正確地思想，而不是在作夢？笛卡兒從不界說，只說當我們真正思想，自然就知道什麼叫思想。近人艾雅（A. J. Ayer）指出，這裡我思的「清楚明確」性乃在︰P是清楚明確，是從「我懷疑P 是不是真實的」而來；假如是的話，P就是真實的，因此存在也是真實的，由此看，我思就是清楚明確的了。
　　這樣的解釋不能說沒有道理，卻是不足夠的。原因之一是笛卡兒所了解的「我思」（cogitatio 或pensee），與中英文的翻譯都不盡相同，它是涵括人整個意識活動的狀態，不僅是思考，也是懷疑、聯想，以為自己是思想等；所有這些「直接經驗」，都屬於cogitatio的範圍，它們若是真實的，也就是清楚明確的。
　　暫且別管怎樣判別此等「直接經驗」是真是假（因此也不能確定存在的問題）；單以想像（imagine）一項來說，這是他認為不真實之由。假如「我思故我在」是由推論而來，那麼首要的，就是確立「我思」的特性與範圍，使之與幻想斷然分別，然後才能穩妥地推出「我存在」這結論。笛卡兒否認這是一句推論語句，認為我們若連「我思」也不能肯定，就不能對任何事物有確切的知識（Principles, 1.10）。這樣一來，笛卡兒明顯地認為，宇宙中確有某種先驗真理（a priori truth），是不能懷疑的。因此起碼說來，「絕對確定性」就不僅是理性才能建立起來了；同時，「若非清楚明確就斷然拒絕接受」，也不能說得這樣絕對，因為很多先驗真理，都不是那麼清楚明確，不容置疑的。
　　3.神的存在。
　　笛卡兒的「我思故我在」，不是一個思想遊戲，他是希望由人的存在而證明神的存在。
　　他說，神這概念暗示出神真實的存在，因為人是有限又不完全的，若沒有神的真實存在，他就不可能產生一個無限又完全的神觀來；只有神真實存在，又把祂自己向人啟示了，人才能有一個無限又完全的神觀。這種由意識而獲致的資料，進而整理出一個系統的方法，對日後主觀派及惟心派的哲學，有深遠的影響。
　　如前說，笛卡兒的興趣不在神學，更不在護教；他最接近基督教思想的一本作品，屬倫理性質多於神學性質，叫做《靈魂的激情》（Les Passions de l'a^me）。他建立神存在的證據，是先要確立存在的最高根據，然後以此作宇宙萬物統一場的基礎。因此，笛卡兒的神並不是有位格或形態（image）的，祂只是人可以純從理性的角度來「格物」，以達「致知」的可能性，這就是笛卡兒心目中的神觀。
　　整個神存在的論據，是以因果律來解釋的，這種思想方法，在中世紀相當普遍；笛卡兒認為因果律是不證自明的。他指出，凡是一個結果的原因，必須充足到確能產生這個結果，因此「少決不能生多」，或部分不能產生全部；故此，只有完全的神，才是一個完全者之概念的充足原因。再者，每一概念都有一代表的特性；有一完全的神之概念，就有一完全的神之實體，概念與實體之間，只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。
　　這種論證已有太多人指出其弱點。首先他在《默想錄》（1.11）既假定所有概念都是不可靠的，必須經過理性驗證才能接受，他在這裡又不先驗證便認為因果律妥當有效；第二，漢美頓爵士（Sir William Hamilton）指出，「從相對去證實絕對，在邏輯上是荒謬的，因為在這樣的三段論法中，我們必須把沒有分佈在大小前提中的東西，收在結論裡」。簡言之，笛卡兒既說部分不能產生全部，我們也可以說，有限的前提不能推論出無限的結論。最後，就算這樣的一個神被證明存在了，祂也不是基督教宣信的神（很可能這也不是笛卡兒關心的）；就如巴斯噶（Pas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05,Name=Pascal, Blaise}）說︰「那麼神只是頭一個動因，在開始時他只一舉推動了這世界，以後就讓它按著自然律，自己去運作而已。」
　　結論
　　笛卡兒對後世哲學和神學的影響，是非常巨大的。在神學上，他與洛克對十八世紀的自然神學，有決定性的指導力量。在哲學上，馬爾布蘭施（Nicholas Malebranche, 1638～1715，法哲學家）、洛克、柏克萊（Berkeley{\LinkToBook:TopicID=204,Name=Berkeley, George}）和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，全是在笛卡兒的系統之內來解釋知識的特性；直到近代，經驗哲學和心理學仍然擺脫不了他的魔力。尤其是以個別意識層活動作研究對象的，和以求知論作哲學起點的各門理論，莫不是以笛卡兒樹立的準則，作研究的入門，包括近代現象學大師胡塞爾（Edmund Husserl）在內。笛卡兒嚴格地把身體與靈魂作二分，因此笛卡兒系統（Cartesian System）又成了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的別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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